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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董保董保董保华华华华：：：：谁让谁让谁让谁让他他他他们们们们““““过劳过劳过劳过劳死死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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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者对立法路径的选择，事关千千万万人福祉，甚至生命。 

  撰稿／董保华 

  华为25岁的员工胡新宇为追求一份好的业绩考评，连续加班近一月，最终因患病导致身

体各项器官衰竭，不幸身故。这不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例过劳死的年轻人。去年10月，广 州

某工厂30岁的女工何春梅连续三天加班，三天只睡了6小时，下班后猝死；更早，2003年10

月，厦门一家外企25岁的员工郑杰，也是在加班时突然倒地，50多天后死亡。 

  每个人都知道生命的宝贵，“过劳死”的新闻却接踵而来。其中原因见仁见智，我以

为，劳动法律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也是原因之一。 

  10多年前，我是《劳动法》草案起草小组的专家之一，亲历了《劳动法》起草到颁布的

全过程。如今，我深感飞速变化的现实对于理想的冲击之大，更深感，立法者对立法路径的

选择，事关千千万万人福祉，甚至生命。 

  为什么会出现“自愿加班”？ 

  在加班问题上，现行劳动法律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前路堵、后路断、支路变通途”。

  “前路堵”，是指我国法律对工作时间规定了非常高的法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实施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法定工作时间从每周48小时到44小时再到40小时，迈了三

大步，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劳动法对加班设了三道关卡，予以严格限制： 

  第一，工会关。劳动法对加班程序严格限制，企业安排加班应当和员工、工会进行协

商，即使员工为了劳动报酬愿意加班，只要工会不同意，企业也不能安排员工加班。 

  第二，报酬关。劳动法对加班规定了高额的工资标准，平时加班需按150%支付报酬，休

息日加班200%，节假日300%。按此标准，一个日平均工资100元的员工在“五一”期间加一

天班，就能拿到300元的加班工资。劳动部门唯恐这个标准不高，又在加班工资基数上引入

了20.92的计算方式，中国的日平均工资不是按照当月实际天数计算，而是按照20.92的制度

工作日计算，导致加班工资基数又被提高43%，员工加一天班可以获得429元的工资。如果企

业拒付加班工资，还要按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向员工加付赔偿金，这意味着企业要向员工

支付858元。 

  第三，行政关。劳动法对加班时间予以限制，规定每天加班最多不超过3小时，每月不

超过36小时，对超时加班的劳动部门可以给予企业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每人100-

500元标准罚款。如果正常工作一天的工资是100元，那么“五一”这样的假日里非法加一天

班，企业就要付出1358元的代价。 

  如此之高的标准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与中国的现实是否适应呢？标准虚高会导致标准虚

置，立法者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劳动法》立法之所以要给出一个高标准，并不是要与企

业为敌，而是想通过这个方法，使企业选择另一种用工路径：增加用工。中国劳动力资源充

足，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深圳2006年5月时的最低工资不过690元，而加班一天的工资是

429元。按照立法者的设想，企业只要增加用工，就能达到生产经营和控制成本兼得的目

标。对《劳动法》来说，既保障了劳动者权益，又能促进就业，也是一举两得。 

  如果这些规定切实执行，超时加班乃至“过劳死”的情形绝对不会发生。然而10年的实

践将这种梦想击得粉碎。阻断“加班”的前路，并没有使企业选择“增加用工”的后路。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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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目前我国劳动立法存在的三大问题，使这条后路变得不堪行走。 

  其一，执法的宽尺度。劳动立法标准偏高，绝大多数企业无法达到，执法部门面对普遍

性违法的状况只会去选择性执法，“高标准”必然导致“宽执法”，而这无疑又留下了寻租

空间，许多企业无所顾忌地违法劳动法规也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其二，用工的高风险。我国既规定了很高的劳动标准，又严格限制企业解雇员工，造成

企业用工的隐性成本过高，企业面对用工风险自然采取了减少用工的应对。 

  其三，社保的低效率。企业每招一名员工就要缴纳一份保险，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

险只有一小部分进入了个人账户，大部分用来偿付政府对老员工的历史债务；而且社会保险

实行地方统筹，难以跨地区流转，造成企业和员工缺乏缴费动力。 

  “前路被堵”、“后路被断”，结果千军万马浩浩荡荡走上了一条支路——自愿加班。

  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规避劳动法的“围追堵截”。华为只是将加班和绩效考评相

联系，胡新宇这样的年轻人就会自觉自愿去加班。如此，企业既提高了效率，也无须承担加

班的高额成本，工会和劳动部门也是无话可说。 

  10多年来，这条本人在内的立法者没有预见到的支路，被千千万万中国企业走成了一条

阳关大道。这是对立法者理想的打击，还是对立法者天真的戏弄？ 

  “过劳死”算不算工伤？ 

  本来，在“自愿加班”的支路上，还有最后一道鲜血浇铸的屏障——“过劳死视同工

伤”。劳动部制订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曾规定，“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

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属于工伤，然而不知是有心还是无

意，2004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搬掉了这块最后的“拦路石”，将胡新宇们的死剥离出

了工伤的范畴，至此，“支路变成通途”，再没有任何阻碍了。 

  已废止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在生产工作的时间和区域内，由于工作

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作为工伤。强调的是“由于工作紧张”。现行《工伤保险条例》15

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

同工伤。强调的是扩大工伤保护的范围，将和工作无关的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

过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也列入法律。 

  两相比较，《条例》列入工伤的范畴的情况似乎更多，但恰恰使“过劳死”成为现行立

法的盲点。 

  就目前所出现的“过劳死”案件而言，都是由于过度劳累造成的死亡，也就是用人单位

强令劳动者超出正常工作时间、工作劳动强度，导致劳动者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而影响健康

最终死亡的情形。《试行办法》将突发疾病死亡的原因限定为“由于工作紧张”，显然可以

对各种“过劳死”案件提供更为周全的法律保护。 

  “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中的48小时，也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提

法。实际上，48小时之内不死亡，而是48小时01分死亡，并不能改变因工作而死亡的性质。

这样规定还将引发更多的问题。由于我国没有脑死亡的具体标准，用人单位完全可以凭先进

的医疗技术将病人的死亡时间拖至48小时以后，而且完全可在48小时后放弃治疗。在另一方

面，如果明知患者抢救无效，家属可能会在48小时之内放弃治疗，以取得工伤认定。如果知

道必死的结果，或许有很多人会抱怨死得太晚了，无疑这是对社会道德的挑战。 

  反思劳动立法的路径 

  回到12年前那个抬高劳动标准以促进就业的《劳动法》立法思路。现今，我国一方面要

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一方面企业加班现象愈演愈烈。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就业人

口平均每周工作5.9天，约合47.2小时，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行业或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每周

工作时间都在6天以上。这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自愿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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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的代价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的劳动立法应当走向何方？多年前，我提出了劳动法

应当“倾斜立法”，并将其系统总结发展为社会法基本理论。在我看来，真正能够保护劳动

者的立法路径，只有“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一路。 

  笔者并不赞成降低劳动标准。现行劳动法总体是好的，个别劳动标准虚高，但劳动标准

易刚难柔，易上难下，一旦降低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震荡。 

  “前路被堵”的现实无法改变，只能通过“严执法”予以维持。“支路”也应设置障

碍，“后路”则应打开。现在关于 劳动合同立法中要不要“宽进严出”、要不要增加用工

风险的讨论，从加班问题看，其实是要不要断企业后路的问题。主张进一步实行“宽进严

出”等于在这个问题上断企业用工的后路。这其实是关于立法路径应当是“锦上添花”还是

“雪中送炭”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争论中有人乱贴莫须有的“劳方”“资方”标签，杜

撰从未发生的“劳动法”和“合同法”之争。这已经悖离了立法本身的学术争论，将制度选

择异化为阶级斗争。如果沿着这种思维方式走下去，作出错误的路径选择，劳动者和全社会

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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